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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解釋解釋解釋「「「「撻訂撻訂撻訂撻訂」」」」的法律依據的法律依據的法律依據的法律依據                                 

 

最近有讀者從報章報道看到恒基地產(012)只是沒收天匯撻訂買家的 5%訂金，而

不是充公買家已支付的一成至一成半的買樓訂金，據了解天匯的買賣有跟從政府

(地政總署)設定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下的樓花買賣合約格式，無論引用哪項條款 

[第 11(3)條或 16(2)a 條]都只是充公 5%訂金。有讀者問撻訂或充公訂金究竟有何

法律依據？ 

有關出售在建中物業與己建成物業兩者有顯著差別，這裏只討論香港的二手市場

私人(己建成)物業買賣，那些物業買賣一般都會經持牌地產代理簽訂一份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臨時買賣合約，個別包含的條款或有差異，其中多有訂明如買方未能

履行該合約之條款，則已付的訂金將由賣方沒收，而賣方有權再將該物業出售與

任何人。 

一般情況下，如買賣雙方能對正式買賣合約內之條款達成協議，正式買賣合約將

會在指定日期或以前簽署，正式買賣合約的條款一般訂明其將取代以前買賣雙方

的口頭或書面協議，包括上述的臨時買賣合約。 

 

一般來說，按正式買賣合約內之條款規定，如買方未能履合該合約以完成該宗物

業交易，則其所付的所有訂金應被充公，業內的做法是所充公的訂金以不超過樓

價的 10%為上限，作為賣方經算定的賠償，當然若樓市下跌，賣方更可追討差

價作為其進一步的賠償。而香港也曾有終審法院**(2002年)的案例指出買賣雙

方應在擬訂合約條款時真實地事前估量毀約方應賠償給另一方的損失為多少，否

則另一方可能不能執行有關的撻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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